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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選舉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在出席法案委員會會議的委員中排名最先

的黃定光議員主持主席的選舉。黃定光議員請委員

提名法案委員會主席的人選。陸頌雄議員提名黃定

光議員，並獲周浩鼎議員附議。黃定光議員接受

提名。黃定光議員請委員提名其他人選。  
 
2.  黃碧雲議員提名梁繼昌議員，並獲張超雄

議員附議。梁繼昌議員接受提名。由於黃定光議員

獲提名，未獲提名的在席委員中排名最先的黃國健

議員接替黃定光議員主持主席的選舉。  
 
3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黃國健議員接着繼續

進行選舉，並宣布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票。在所

有在席委員投票後，黃國健議員邀請分別提名該兩

名候選人的陸頌雄議員及黃碧雲議員監察點票

工作。  
 
4.  點票完畢後，黃國健議員宣布分別有 12 名
及 9 名委員投票予黃定光議員和梁繼昌議員。
黃國健議員宣布黃定光議員當選為法案委員會

主席。黃定光議員接手主持會議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5.  主 席 請 委 員 提 名 法 案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的

人選。黃碧雲議員提名梁繼昌議員，該項提名獲

范國威議員附議。梁繼昌議員接受提名。主席請委

員提名其他人選。  
 
6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布梁繼昌議員

當選為法案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I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7.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載於附件 )。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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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向教育局反映，希望該

局考慮增加整合代課教師津貼的撥款，以應付男教

師放取法定侍產假期間聘請代課教師的開支，並指

名有關的撥款應用作特定用途。  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9.  委員同意舉行另一次會議，審議個別委員

就條例草案提出的擬議修正案。主席表示，委員會

於適當時候獲告知會議的安排。  
 
10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4 時 26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8 年 9 月 10 日  
 



附件 
 

《 2018 年僱傭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會議過程  

 
日  期： 2018 年 7 月 17 日 (星期二 ) 
時  間：下午 2 時 30 分  
地  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

 
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000000 - 
001336 
 

黃定光議員  
陸頌雄議員  
周浩鼎議員  
黃碧雲議員  
張超雄議員  
梁繼昌議員  
黃國健議員  
 

選舉主席  
 

 

001337 - 
001546 
 

主席  
黃碧雲議員  
梁繼昌議員  
黃國健議員  
 

選舉副主席  
 

 

001547 - 
002024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簡介《 2018 年僱傭 (修訂 )條例
草案》 ("條例草案 ")的背景及內容。  
 

 

002025 - 
002521 
 

主席  
謝偉銓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謝偉銓議員支持把法定侍產假由 3 天增
加至 5 天的立法建議，以及逐步提升僱員
權益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謝議員的查詢時表示，當局

現時沒有計劃檢討政府僱員的侍產假

福利。  
 

 

002522 - 
003020 
 

主席  
葉建源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葉建源議員歡迎增加法定侍產假日數的

立法建議，並希望侍產假日數會因應本港

的社會經濟發展而進一步增加。  
 
葉議員關注到，設有法團校董會的學校在

男教師放取侍產假期間，會利用整合代課

教師津貼聘請代課教師，但有關學校可酌

情使用該項津貼作其他用途。  
 
應葉議員的要求，政府當局答允會向教育

局反映，他關注到把整合代課教師津貼用

於指定用途的情況，並要求增加整合代課

教師津貼的撥款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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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政府當局進一步回應時表示，把侍產假由

3天增加至 5天的建議已令中小學關注在
運作上可能造成困難，小型及微型企業對

人手調配方面的憂慮就更不容忽視，因為

他們只有少數僱員。  
 

003021 - 
003529 
 

主席  
邵家臻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就邵家臻議員所提關注 /查詢作

出以下回應：  
 
(a)  自法定侍產假於 2015 年 2 月起實施
以來，共有 16 宗有關侍產假安排的
僱傭申索個案；  

 
(b)  就增加法定侍產假福利的成本影響
評估，是由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根據

符合資格享有侍產假福利的男性僱員

人數 (即在政府以外的機構屬香港居民
而其嬰兒在港出生並在出生登記處

登記的在職父親數目 )而制訂。增加
侍產假日數的預計額外成本只屬粗

略估計。把法定侍產假由 3 天增加至
5 天後，機構較有可能會聘請替工；及  

 
(c)  侍產假是參照產假的條文制訂的，而
流產個案並不適用。政府當局察悉最

近關於流產個案的種種關注，因此在

檢討產假時，會研究在《僱傭條例》

(第 57 章 )下流產的定義。  
 

 

003530 - 
003934 
 

主席  
黃碧雲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黃碧雲議員表示，民主黨歡迎當局在

2015 年推出法定侍產假，並一直支持增
加法定侍產假日數。民主黨會考慮就條例

草案提出以下修正案：  
 
(a)  把法定侍產假日數增加至 7 天；及  
 
(b)  把侍產假薪酬款額調高至全薪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把法定侍產假由

3 天增加至 5 天的建議，是僱主及僱員代
表在勞工顧問委員會 ("勞顧會 ")所達成
的一個得來不易的共識，政府當局會尊重

這個共識。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目前提

出的建議是唯一可接受的方案，且不會考

慮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。  
 

 



 

- 3 - 

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003935 - 
004633 
 

主席  
張超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就張超雄議員所提關注 /查詢作

出以下回應：  
 
(a)  贊 同 增 加 侍 產 假 日 數 會 帶 來 各 種
效 益 ， 包 括 對 男 性 僱 員 的 伴 侶 、

家庭、生產力及經濟發展的效益，而

經考慮海外的調查研究後，政府當局

因而建議把法定侍產假日數由 3天增
加至 5 天；及  

 
(b)  正如較早時所提及，政府當局正就產
假進行檢討，包括在《僱傭條例》下

流產的定義。  
 
張議員質疑，就增加法定侍產假日數所產

生的成本影響有否被高估，因為中小型企

業 ("中小企 ")很少會因男性僱員放取侍
產假而聘請替工。即使如此，侍產假的每

年額外成本影響亦只佔每年總員工成本

極小部分。  
 

 

004634 - 
005125 
 

主席  
許智峯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許智峯議員支持把法定侍產假日數增加

至 7 天。他對於政府當局拒絕考慮進一步
增加侍產假日數表示失望。  
 
政府當局就許議員所提關注 /查詢作出以

下回應：  
 
(a)  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任何修正案均不
會獲接納。在考慮侍產假日數時，

政府當局已參考法定侍產假實施情

況的檢討結果、僱主 (包括中小企 )對
增加侍產假日數的承擔能力、以及侍

產假自 2015 年的實施情況。把法定
侍產假由 3 天增加至 5 天的建議，將
會有助男性僱員在子女出生時負起

家庭責任；及  
 
(b)  政府當局會鼓勵個別企業按照本身
的運作需要及其個別情況，給予僱員

優於《僱傭條例》所訂的侍產假及相

關福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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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005126 - 
005639 
 

主席  
梁耀忠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梁耀忠議員質疑勞顧會勞資雙方委員的

代表性，以及勞顧會是如何就只把法定侍

產假日數增加至 5 天的建議達成共識。
梁議員建議舉行另一次會議，聽取公眾就

條例草案的意見。  
 
梁議員認為不宜按已實施多年的產假和

病假薪酬的做法，將侍產假薪酬定於僱員

每日平均工資的五分之四。政府當局應檢

討相關的薪酬款額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勞工處已按勞顧會

認可的範圍及方法，就法定侍產假的實施

情況進行檢討。經考慮僱員的意見及僱主

(包括中小企 )的承擔能力，以及自 2015年
實施侍產假以來的經驗，當局建議除了把

法定侍產假日數增加至 5 天之外，侍產假
制度下的其他要點，包括侍產假薪酬

款額，將會維持不變。  
 

 

005640 - 
010110 
 

主席  
何啟明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何啟明議員認為，建議把侍產假日數增加

至 5 天，仍然不足以讓父親照顧他們的初
生子女及伴侶。儘管如此，香港工會聯合

會支持條例草案，務求可盡早落實增加侍

產假日數的建議。為進一步改善侍產假

福利，他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，其效

力是政府當局須在法例獲制定並開始生

效後一年內檢討侍產假日數。  
 
關於何議員的擬議修正案，主席表示，政府

當局可考慮承諾就侍產假日數進行檢討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難以制訂具體時間表，訂

實在法例獲制定並開始生效後檢討法定

侍產假。儘管如此，政府其實已不時檢討

勞工法例。  
 

 

010111 - 
010620 
 

主席  
姚思榮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姚思榮議員關注到，若把法定侍產假日數

增加至 5 天甚或 7 天，中小企及微型企業
在人手調配方面會面對困難。姚議員不支

持就侍產假日數訂定檢討時間表。他籲請

政府當局就改善侍產假福利一事上求取

平衡，要同時兼顧僱主的承擔能力及僱員

的利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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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雖未能確實進一步檢

討法定侍產假的日期，但如有需要改善勞

工權益，當局會持開放態度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姚議員的查詢時向委員保

證，倘日後為改善侍產假福利而再提交立

法修訂，當局會適切諮詢勞資雙方的

團體，並考慮法定侍產假的實施情況。  
 

010621 - 
011319 
 

主席  
郭家麒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就郭家麒議員所提關注 /查詢作

出以下回應：  
 
(a)  現屆政府須處理多項重要及優先的
勞工問題，包括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制

度下的 "對沖 "安排，以及檢討法定
產假。把法定侍產假增加至 5 天後，
政府未有檢討時間表；及  

 
(b)  中小企如有需要在其僱員放取侍產
假期間聘請散工，可尋求勞工處的就

業服務。  
 

 

011320 - 
011943 
 

主席  
張超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張超雄議員提出意見指，工黨籲請當局在

目前的立法建議下把侍產假日數增加至

7 天，並最終進一步增加至 14 天，而侍
產假薪酬的成本則由僱主及政府平均

攤分。張議員請委員留意，根據一些調查

研究，海外國家提供親職假 /家庭假及增

加侍產假的做法，以及因此為有關的家

庭、建立事業和勞動人口參與率方面帶來

的效益。  
 

 

011944 - 
012315 
 

主席  
葉建源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葉建源議員重申，自 2005 年推行的整合
代課教師津貼有不足以處。  
 
應葉議員的要求，政府當局答允向教育局

反映他的下述建議：  
 
(a)  考慮增加撥款，特別是供學校在有男

教師放取法定侍產假期間聘請代課

教師；或  
 
(b)  考 慮 增 加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的
撥款，以應付實施 5 天侍產假後因聘
請代課教師而產生的額外開支，並指

明增加的撥款應用作特定用途。  
 

 
 
 
政府當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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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012316 - 
012711 
 

主席  
何啟明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就何啟明議員所提關注 /查詢作

出以下回應：  
 
(a)  政府當局沒有資料顯示侍產假日數與
勞動人口參與率及生育率的關係，但

政府當局肯定增加侍產假對子女的成

長、家庭生活、對母親的支援及整體

社會所帶來的效益及其重要性；及  
 
(b)  關 於 在 流 產 個 案 中 的 侍 產 假 權 利
問題，雖然侍產假的目的與產假的目

的並不相同，但政府當局會在檢討產

假時研究在《僱傭條例》下流產的

定義。  
 

 

012712 - 
012832 
 

主席  
黃碧雲議員  
 

委員同意法案委員會無需要就條例草案

聽取公眾意見。  
 

 

012833 - 
013048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 
 
委員就條例草案第 1 至 3 條並無提出
疑問。  
 

 

013049 - 
013433 
 

主席  
副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詳題  
 
關於副主席就條例草案詳題的草擬方式

所提出的查詢，政府當局回應時澄清，

詳題中 "2018 年 6 月 15 日 "的字眼旨在清
楚訂明條例草案刊憲時生效的《僱傭

條例》版本。條例草案如獲得通過，將由

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

期起實施。  
 

 

013434 - 
014956 
 

主席  
黃碧雲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3 
政府當局  
何啟明議員  
 

黃碧雲議員詢問條例草案詳題的草擬

方式，即訂明把侍產假權利由 3 天增加至
5 天，會否使個別委員就侍產假日數及侍
產假薪酬提出的擬議修正案超出條例草

案的範圍。  
 
助理法律顧問表示，就某法案的擬議修正

案是否可以提出，是由立法會主席決定。

在考慮個別委員就某法案的修正案是否

可以提出時，立法會主席會考慮多項

因素，包括《議事規則》第 57(4)(a)條所

 



 

- 7 - 

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的

行動  
載，就法案的修正案是否與法案的主題

有關。在考慮法案的主題時，立法會主席

會研究法案的詳題、摘要說明和條文，以

及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和其他相關因素。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待徵詢律政司的意見後，

當局會就個別委員對條例草案提出的擬

議修正案 (如有的話 )表達意見。  
 

014957 - 
015826 
 

主席  
梁耀忠議員  
黃碧雲議員  
張超雄議員  
政府當局  
郭家麒議員  
何啟明議員  
許智峯議員  
副主席  
 

郭家麒議員建議就條例草案聽取公眾

意見；主席就此作出回應。  
 
討論如何處理委員提出的修正案擬稿 /

委員擬動議的議案。  
 
立法時間表。  
 

 

015827 - 
020039 
 

主席  
黃碧雲議員  
 

訂定下次會議的日期。  
 
 
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8 年 9 月 10 日  
 


